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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监管框架概览 

作者：权威丨李珣丨王灏文丨李路路 

引言： 

ESG 是英文 Environmental（环境）、Social（社会）和 Governance（公司治理）的缩写，是一种关注企

业环境、社会、治理绩效而非财务绩效的投资理念和企业评价标准。对于金融机构而言，ESG 正成为市场

及监管机关逐渐关注的热点。这一方面是源于金融行业与消费者的生活息息相关，近年来监管一再强调“金

融为民”、“负责任金融”的理念，金融机构正日益面临着更为严格的社会责任要求，另一方面，在发展绿

色金融、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金融机构也能够起到十分有效的引导力量。在本系列中，我们将分专

题对于绿色金融、金融消保等金融机构 ESG 体系的建设要点进行法律合规角度的解析，陪伴金融业主体在

ESG 发展的道路行稳致远。 

2022 年虽然刚刚过半，但已经可以称得上是金融监管的“消保年”，各类监管讲话、监管检查、监管

新规频出，从 ESG 角度，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以下简称“金融消保”）是金融机构履行社会责任的基础

要求和重要体现，将金融消保全面融入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体系，也是目前监管机关重点关注的实践要求。 

就我国现行法下的金融消保监管框架而言，简单理解，金融消保监管工作主要由金融监管部门对口负

责，并视监管对象的不同，进而由一行两会适用其各自制定的监管规则分头监管。但由于金融消费者亦属于

广义上的消费者范畴，因此负责一般消费者权益保护监管的市场监管部门原则上亦对于侵害金融消费者权

益的行为具有监管职权，即金融消保工作亦需满足市场监管条线的监管规则。整体上，金融消保的监管框架

可以通过下图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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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对于我国目前金融消保监管框架的整体性介绍。在监管实践中，金融消保监管规则的适用相较于

前述图示会更为复杂，我们先将金融监管条线的主要消保监管规则归纳如下图，再依次从整体监管、人行条

线监管、银保监条线监管、证监条线监管四个方面逐一分析： 

 

一、整体监管：目前尚缺乏系统性的统一监管规定，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制定已在

路上 

从法规层面，除适用于一般消费者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外，目前金融监管条线能够统一适用的上位

法只有《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这一相对原则性、纲领性的文件以及

针对金融营销宣传行为这一特定领域的《关于进一步规范金融营销宣传行为的通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

及证监会的监管要求尚未打通，金融消保“自上而下”的监管体系尚未完全成型。 

但从近期官方的表态来看，《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制定已经提上日程，例如，2022 年 3 月，中国

监管部门 监管对象

人民银行 银行业金融机构 非银行支付机构

银保监会
保险公司

银行业金融机构 非银行金融机构

保险中介机构

市场监管总局 商品和服务的经营者

金融消费者
/投资者

保护对象

消费者

证监会
基金公司

证券公司 期货公司

基金销售机构
上市公司

金融消保监管框架

《银保监会关于银行保险机构加强
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体制机制建设

的指导意见》

《银行保险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监
管评价办法》

《银行保险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管
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指引》
……

银保监条线适用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
权益保护实施办法》

（5号令）
……

人行条线适用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

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

益保护工作的意见》

《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办法》

……

证监条线适用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关于进一步规范金融营销宣传行为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

一行两会均适用

金融监管规则

金融条线消保监管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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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银行副行长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即提出“有必要加快制定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全面提升金

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治化水平”，2022 年 7 月，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局长在《中国金融》发表的文章

中亦指出“应切实加强消费者和投资者的权益保护，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倾斜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的立法思

想，推动出台金融消费者保护法”。 

可见，在目前已经出台或将要出台的一行两会的各自规定之上，还将会设置《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这一统一的上位法规定，这一方面意味着金融消保监管体系的更为完善，另一方面，从去年《个人信息保护

法》出台后个保领域不断趋严的监管态势来看，未来金融消保在金融业机构的合规力量投入占比中也势必进

一步加大。 

二、人行条线：5 号令是目前最为系统完整的金融消保领域法规，人行的监管范围呈现扩张 

趋势 

人行条线的金融消保监管有着起步早、相对完善的特点。2013 年即出台了《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

益保护工作管理办法（试行）》，该试行办法于 2016 年“转正”为《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

办法》，随后于 2020 年进一步细化规定并增强可执行性，成为今天的《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

施办法》，即“5 号令”。5 号令也是目前最为系统完整的金融消保领域法规。 

如上图所示，原则上 5 号令仅适用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和非银行支付机构1，但从实践角度，我们观察到

人民银行的监管范围呈现扩张趋势。2021 年 4 月 29 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等金融管理

部门联合对 13 家从事金融业务的网络平台企业进行监管约谈，自此之后，对于网络平台企业金融业务的消

保监管趋向综合性，人民银行起到牵头作用，并可能将 5 号令中部分要求的适用范围作扩张解释至网络平

台企业集团内所有从事金融业务的主体。 

三、银保监条线：目前“银”“保”监管仍暂未完全对接，但年内有望统一 

2022 年 5 月，银保监会发布了《银行保险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在该征求意

见稿出台之前，尽管银保监会已经合并多年，但在金融消保方面的监管要求仍处于“银”“保”之间相对独

立的状态：就银行业金融机构而言，一方面适用/参照适用人行条线的金融消保监管规定，如 5 号令，另一

方面，银监条线在银保监会合并前出台的金融消保监管规定仍然有效，如《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指

引》；就保险业机构而言，前述规定均不适用，亦暂无针对性的金融消保专项规定。 

为解决这一问题，银保监会先后于 2019 年发布了《关于银行保险机构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体制机

制建设的指导意见》、2021 年发布了《银行保险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监管评价办法》，但仍然缺少类似 5 号

令的直面金融消保具体规范的系统性规定，《银行保险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出台

正面解决了这一问题，根据银保监会消保局局长今年 3 月份的讲话及银保监会立法计划，今年内银保监会

还会出台《银行保险机构消费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在这一系列规定正式落地后，银保监会金融消保监管体

系下，将形成较为完整的监管框架，目前“银”“保”监管仍相对独立的状态也有望全面统一。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对于银行业金融机构（主要是银行）而言，长期以来在金融消保方面受到人行与

银保监会的多头监管，《银行保险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并未提及人行与银保监会

的金融消保职责划分，因此多头监管的现状很可能仍将维持一段时间。 

 
1 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公司、汽车金融公司、消费金融公司以及征信机构、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

务经营机构参照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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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证监条线：投资者保护暂为证监条线的特有概念，上市公司监管仍是证监会关注的首要 

重点 

在证监会监管体系下，由于主要涉及上市公司监管，而上市公司与中小股东之间并非金融机构与金融消

费者的关系，因此证监会监管体系下通常使用投资者保护的概念。2019 年修订的《证券法》中增加了“投

资者保护”专章，体现了证监会监管对于证券投资者保护的高度重视，实践中，上市公司种种侵害中小投资

者权益的违规行为也确实层出不穷，应当说，证监会以上市公司监管作为其关注的首要重点具有现实性和合

理性。 

但与之相对的是，证监会对于基金投资者保护的监管要求尚显薄弱，主要集中在金融营销宣传和投资者

适当性两个方面，全面性相较 5 号令项下要求存在一定差距。例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

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虽然原则上亦适用于基金管理人，但中小投资者本来即是主要针对

证券市场的概念，对于基金而言很少使用，该规定对于基金投资者的保护更像是搭证券投资者的便车，亦难

称完善。对于大部分投资者而言，银行理财产品和公募基金产品其实更像是“效果”类似的竞品，但银行理

财产品的发行主体需要面临的是 5 号令（不久以后还要加上《银行保险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管理办法》）的

严格监管，而公募基金产品的发行主体身上的消保担子目前显然更轻。 

五、市场监管条线：市监局对于金融机构同样具有监管权限，市监条线的消保要求亦不容忽视 

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作为与金融监管条线共同的上位法外，市场监管条线适用其独立的一套监管规

则，市场监管条线的主要消保监管规则可归纳如下图： 

 

实践中，市监局一般不会“越权”监管金融机构，但其对于金融机构同样具有监管权限，且对于广告违

规、有奖销售等典型的市监条线的关注问题，市监局同样可能对于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并做出处罚。从这一角

度，市监条线的消保要求亦不容忽视，特别是对于广告监管、不正当竞争、价格监管等市监条线的传统领域，

也同样属于金融消保合规工作开展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重点内容。 

六、结语： 

整体而言，我国目前的金融消保监管规则虽已具备一定体系，但仍然在不断成熟完善的过程中。特别是

《侵害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
《工商总局关于加强互联网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处理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若干规定》
《工商总局关于完善消费环节经营者首问和赔偿先付制度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意见》

……

市场条线消保监管规则

市场监管规则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反不正当竞争法》

《广告法》

《产品质量法》

《价格法》

……

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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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消费者保护”在金融监管工作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的大背景，后续的相关立法活动及执法活动的强

度都将相应提升。 

在下一期中，我们将首先着眼 5 号令这一金融消保领域的核心监管规定，对于 5 号令项下的核心关键

要点进行逐项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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